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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一煒
電話：(08)7320415#3659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5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7037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工作坊報名表 (4693786_11257037000_1_4693786_11257037000_1.

pdf、4693786_11257037000_1_4693786_11257037000_2.odt)

主旨：檢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「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-課程與教學輔導

組-社會領域輔導群業務計畫」辦理「議題融入社會領域

教學與實務：數位學習工作坊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2年9月5日師大地理字第

112102486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招募對象為有意願參與「議題融入社會領域教

學與實務：數位學習工作坊」研發教學案例之縣市輔導團

國中小輔導員或非輔導員(現場教師)，國小需112 學年度

有任教社會領域、國中不分科；該研習共四天，參加教師

須全程參與實作，且參與實作並於年度研討會發表分享

（含PPT簡報及文章）。

三、研習時間、內容與報名方式詳見「議題融入社會領域教學

與實務：數位學習工作坊」計畫。

四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2日(星期一)止，錄取名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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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112年10月6日(星期五)公告於CIRN。請本縣國中小社會

領域輔導團至少推派一組教師報名參加。

五、請學校惠予參加教師公(差)假出席；具國教輔導團社會領

域輔導員身分者交通費由輔導團差旅費支應。

六、參加教師按實際參與研習情形，覈實發給研習時數，全程

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24小時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丹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公正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立新埤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南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滿州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泰武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、
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
副本：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(黃彗瑄校長)、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(洪國智教師)、屏
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(李仁華教師)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(鍾冬玉校長)、屏東
縣立內埔國民中學(王詩辰教師)、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(陳建銘教師)、屏東縣
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(黃玉麟校長)、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(紀美玲教師)、
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(邱易斌教師)、屏東縣新埤鄉大成國民小學(鍾秀鳳
校長)、屏東縣新埤鄉大成國民小學(蘇慧玲教師)、屏東縣恆春鎮大平國民小學
(黃文聰校長)、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(蔣金菊教師)、屏東縣鹽埔鄉新圍國
民小學(許淑慧教師)、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國民小學(林郁琪教師)、屏東縣萬巒鄉
赤山國民小學(陳一萱教師)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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